
評鑑合格效期為四年。 

長照機構前一年度評鑑不合格，於當年始經評

鑑合格者，其合格效期為三年； 

連續二年評鑑不合格，當年始經評鑑合格者，

其合格效期為二年； 

連續三年評鑑不合格，當年始經評鑑合格者，

其合格效期為一年。 

新北市政府居家式及社區式長照機構評鑑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評鑑項目之評鑑基準：應於評鑑實地訪查前一年十二月公告 

不合格 

召開申復評定會議，議決評鑑結果，並經核定後，通知受評鑑長照機構 

辦理評鑑說明會 

應自收受前款通知之次日起十四

日內，向主辦機關提出申復 

 

評鑑作業程序：應於評鑑實地訪查起始日三個月前公告 

進行實地訪查，

並做成評鑑紀錄 

召開評定會議，

通知受評鑑機構 

合格 

公告經核定之評鑑結果、有效期間、類別及其他相關事項 

應於實地評鑑當日之一個月前，

通知受評機構 
預計 113/6開始實地評鑑 

預計 113/5 

預計 113/3 


